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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〇一二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通过电

子邮件发出

，

会议于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通讯方式

）

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

，

实到董事

５

人

。

会议符

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经讨论

，

形成了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

公司决定将持有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７％

的股权出让给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川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２

】

１０８

号文批准立项

，

具体的转让方案尚需省国资委批复后方能实施

。 ）。

由于是关联交易

，

表决时

，

关联董事陈晓军先生进行了回避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４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２

、

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

公司决定放弃控制权并将持有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００％

的股权出让给四川化工控

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川国

资产权

【

２０１２

】

１０６

号文批准立项

，

具体的转让方案尚需省国资委批复后方能实施

。 ）。

由于是关联交易

，

表决时

，

关联董事陈晓军先生进行了回避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４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对以上二个议案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会议关于出让持有的四川川化永鑫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是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

》

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

其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

遵循了公开

、

公正

、

公平及

诚实信用的原则

，

程序是合法的

。

此关联交易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其行为符合

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

，

合法有效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也进行了回避

。

特此公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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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ＳＴ

川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川化永鑫公司

”）

是在原四川川化建筑安装公司的基

础上

，

经评估

、

验资及有关部门批复等相关程序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成都市青白江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

取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１１５１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改制后公司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仟捌佰柒拾万零贰仟陆佰元

（

４８

，

７０２

，

６００．００

元

），

其中

：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权

８９．７３％

，

川化股份持有股权

１０．２７％

。

２００８

年

，

川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川化永鑫公司

８９．７３％

股权无偿划转至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经成都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批准

［（

青白江

）

登记内变

（

备

）

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０１２６

号

］，

川化永鑫公司投资人川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出让四川川化永鑫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

决定将持有的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７％

的股权转让给四

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四川化工控股

”）。

由于受让方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在表决时

，

关联董

事陈晓军先生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独立董事也在事前进行了认可

，

事后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川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２

】

１０８

号

文批准立项

，

具体的转让方案尚需省国资委批复后方能实施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晓军

公司住所

：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２７９

号成达大厦

６－９

层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０

亿元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５１９０００７２０８７６５１０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

化工

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

、

化工技术服务

；

商品批发与零售

；

进出口业

；

国内劳务派遣

；

商务服务业

；

房屋建筑工

程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

化工石油工程

、

市政公用工程

、

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

、

钢结构工程

、

防腐保温工程

、

无损检测工程

、

消防设施工程

、

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

、

地基与

基础工程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专业技术服务业

。

历史沿革

：

四川化工控股是经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

〔

２０００

〕

１４１

号

《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组建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

批准

，

在川化集团及泸天化集团

（

含其控股的四川天华股份

有限公司

）

基础上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

，

是四川省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企业法人

，

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

职能

，

享有相应的资产受益

、

重大决策和授权范围内人事任免的权利

，

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

并承担有

限责任

。

成立伊始

，

公司拥有国有资产

２９．３８

亿元

（

１９９９

年年报统计数

），

注册资金

２０

亿元

。

四川化工控股以产

权投资为基础

，

同全资下属的川化集团及泸天化集团

（

含其控股的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

）

形成资产纽带关

系

，

实行母子公司体制

。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

四川省财政厅以川财企

〔

２０００

〕

２７

号

《

关于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国有资

产授权经营的请示的批复

》

批复同意本公司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

不行使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

，

承担

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

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

。

２

、

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总资产

（

万元

）

１

，

４０４

，

０６８．６４ １

，

９２１

，

４６７．２６ ２

，

００１

，

５８５．７８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６１６

，

４３６．４１ ６８１

，

８６３．５４ ６４９

，

２３９．６４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０８ ３．４ １．４８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７８４

，

７４３．８３ ６７６

，

１２１．２８ ６７３

，

９０１．５８

净利润

（

万元

）

８

，

２６４．４３ －７４

，

４８９．４５ －４６

，

００５．８３

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１３ －０．３７１７ －０．２２９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４ －１０．９２ －７．０９

３

、

关联关系

：

公司控股股东

三

、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川化永鑫公司

１０．２７％

的股权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基本情况

川化永鑫公司系

２００５

年度按照四川化工

《

对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关于四川川化集团建筑安装公司

改制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请示

＞

的批复

》（

化控财

［

２００５

］

１９５

号文

）

及章程的规定

，

在原四川川化建筑安装公

司的基础上

，

经评估

、

验资及有关部门批复等相关程序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成都市青白江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

，

取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１１５１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改制后公司注册资本

：（

人民币

）

肆仟捌佰柒拾万零贰仟

陆佰元

，

其中

：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权

８９．７３％

，

川化股份持有股权

１０．２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经成都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批准

［（

青白江

）

登记内变

（

备

）

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０１２６

号

］，

投资人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为四川化工

。

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陶旗

；

法定住所

：

成都市青白江川化集团公司内

；

经营范围

：

化工石油设备

管道安装

、

机电设备安装

、

钢结构工程

、

防腐保温工程

、

地基与基础工程

、

无损检测

、

化工

、

建安设备制造

、

货

物吊装

、

技术咨询服务

（

不含中介

）、

机具

、

周转材料租赁等

。

２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份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７％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７３％ ４３

，

７０２

，

６４１

３

、

该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３４

，

４１０．６５ １３

，

６９７．２３

负债总额

２８

，

４５３．１６ ７

，

５７６．６７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８

，

３４０．５５ ６

，

２６８．７５

净资产

５

，

９５７．４９ ６

，

１２０．５５

营业收入

９

，

４５０．６１ ８

，

０６４．５４

营业利润

３５０．４４ ２１９．１５

净利润

２２４．７１ １６３．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０．３６ １９．４８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川化永鑫公司

１０．２７％

的股权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

则

》

及国有产权管理的有关的规定

，

公司已聘请具有资质的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四川华衡资产评估事

务所对川化永鑫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

出具了审计和评估报告

，

并将评估结果报四川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

。

１

、

经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１２

〕

１５３

号

）

评估报告确认的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纳入评估范围的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６

，

１２０．５５

万元

、

评估值

６

，

６６１．１５

万元

、

评估增值

５４０．６０

万元

、

增值率

８．８３％

。

公司目前持有川化永鑫公司

１０．２７％

的股权

，

投资成本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按评估值确认的此次转让价为

６８４．１０

万元

，

转让增值为

１８４．１０

万元

。

２

、

本次评估方法

：

以持续经营为前提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永鑫建设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３

、

评估结论

在满足评估假设条件下

，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账面值

１３

，

６９７．２３

万元

、

评估值

１４

，

２３７．８３

万元

、

评估增值

５４０．６０

万元

、

增值率

３．９５％

，

负债账面值

７

，

５７６．６７

万元

、

评估值

７

，

５７６．６７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

股东权益账面值

６

，

１２０．５５

万元

、

评估值

６

，

６６１．１５

万元

、

评估增值

５４０．６０

万元

、

增值率

８．８３％

。

在不考虑评估对象作为非控股股权交易产生的折价以及不考虑缺乏市场流动性折扣的前提下

，

川化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２７％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６８４．１０

万元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出让持有的川化永鑫公司

１０．２７％

的股权

，

具体转让方式如下

：

１

、

转让方式

：

根据

《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

》（

国资发产权

［

２００６

］

３０６

号

）

规定

，

本次股权

转让属同一控制下的内部资产转让

，

属关联交易

。

在公平自愿

、

协商一致的原则下

，

采取直接协议方式合法

转让

。

２

、

定价原则

：

本着公平

、

公正

、

不损害转让各方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

。

３

、

定价方法

：

以转让基准日评估机构评估价作为确认每股净资产的计价依据

，

并以该每股净资产值作

为本次股权转让的每股价格

。

４

、

出让价格

：

经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四川川化永鑫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

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１２

〕

１５３

号

）

确认的

“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账面值

１３

，

６９７．２３

万元

、

评估值

１４

，

２３７．８３

万元

、

评估增值

５４０．６０

万元

、

增值率

３．９５％

，

负债账面值

７

，

５７６．６７

万元

、

评估值

７

，

５７６．６７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

股东权益账面值

６

，

１２０．５５

万元

、

评估

值

６

，

６６１．１５

万元

、

评估增值

５４０．６０

万元

、

增值率

８．８３％

。 ”

为依据

，

本次转让值为

６８４．１０

万元

。

增值

１８４．１０

万元

。

公司出让持有川化永鑫公司

１０．２７％

的股权

，

投资成本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按评估确认的此次转让价为

６８４．１０

万元

，

转让增值为

１８４．１０

万元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为国有控股集团内部的股权转让行为

，

国有股在川化永鑫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并未发生

改变

，

川化永鑫公司主体资格不受影响

，

不会影响该公司的正常运营

，

因此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

对员工

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会产生影响

。

股权转让后职工身份不变

、

劳动关系不变

、

离退休职工待遇不变

，

原永鑫

公司员工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继续上岗

，

并按国家有关劳动政策执行

。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需要处理的债权债务事项

，

川化股份和川化永鑫公司现有的应收应付款项均为结

算期内正常往来交易款

，

均能及时结清

，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是为了回收资金

，

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需求

，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理顺四

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产权关系

，

实现资源有效整合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目前

，

公司与四川化工控股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是

１

，

７４８．５５

万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事后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本次会议关于出让持有的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是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

其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

遵循了公开

、

公正

、

公平及诚实信用的原则

，

程序是合法的

。

此关联交易未损害其他股

东的利益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其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

，

合法有效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也进行

了回避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二〇一二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

３

、

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川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川化永昱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前身是四川

化工厂设计科

，

由原化工部北京设计院于

１９５６

年组建

，

曾先后用名为四川化工总厂设计院

、

川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设计院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由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权

９５．００％

，

四川川

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权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出让四川川化永昱化

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

决定将持有的川化永昱公司

９５％

的股权转让给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四川化工控股

”）。

由于受让方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在表决时

，

关联董

事陈晓军先生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独立董事也在事前进行了认可

，

事后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川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２

】

１０６

号

文批准立项

，

具体的转让方案尚需省国资委批复后方能实施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晓军

公司住所

：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２７９

号成达大厦

６－９

层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０

亿元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５１９０００７２０８７６５１０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

化工

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

、

化工技术服务

；

商品批发与零售

；

进出口业

；

国内劳务派遣

；

商务服务业

；

房屋建筑工

程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

化工石油工程

、

市政公用工程

、

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

、

钢结构工程

、

防腐保温工程

、

无损检测工程

、

消防设施工程

、

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

、

地基与

基础工程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专业技术服务业

。

历史沿革

：

四川化工控股是经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

〔

２０００

〕

１４１

号

《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组建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

批准

，

在川化集团及泸天化集团

（

含其控股的四川天华股份

有限公司

）

基础上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

，

是四川省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企业法人

，

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

职能

，

享有相应的资产受益

、

重大决策和授权范围内人事任免的权利

，

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

并承担有

限责任

。

成立伊始

，

公司拥有国有资产

２９．３８

亿元

（

１９９９

年年报统计数

），

注册资金

２０

亿元

。

四川化工控股以产

权投资为基础

，

同全资下属的川化集团及泸天化集团

（

含其控股的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

）

形成资产纽带关

系

，

实行母子公司体制

。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

四川省财政厅以川财企

〔

２０００

〕

２７

号

《

关于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国有资

产授权经营的请示的批复

》

批复同意本公司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

不行使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

，

承担

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

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

。

２

、

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股东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总资产

（

万元

）

１

，

４０４

，

０６８．６４ １

，

９２１

，

４６７．２６ ２

，

００１

，

５８５．７８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６１６

，

４３６．４１ ６８１

，

８６３．５４ ６４９

，

２３９．６４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０８ ３．４ １．４８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７８４

，

７４３．８３ ６７６

，

１２１．２８ ６７３

，

９０１．５８

净利润

（

万元

）

８

，

２６４．４３ －７４

，

４８９．４５ －４６

，

００５．８３

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１３ －０．３７１７ －０．２２９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４ －１０．９２ －７．０９

３

、

关联关系

：

公司控股股东

三

、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川化永昱公司

９５％

的股权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基本情况

川化永昱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川化永昱前身是四川化工厂设计科

，

由原化工部北京设计院于

１９５６

年

组建

，

曾先后用名为四川化工总厂设计院

、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院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川化股份

、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川化永昱

，

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元人

民币

。

其中

：

川化股份出资

２８５

万元

，

持股比例

９５％

；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５

万元

，

持股

比例

５％

。

川化永昱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

，

注册地址为成都市青白江区团结东路

，

法定代表人辜凯德

，

主要经营范围

：

化工

、

石化

、

建筑

、

环保工程设计

、

工程承包及技术咨询

、

开发

、

转让

；

其他无需审批或许可的

合法项目

。

２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份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００％ 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３

、

该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７１７．８８ ６２０．１３

负债总额

１０６．７９ ７７．２３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４．８６ ３２１．５３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６１１．０９ ５４２．９０

营业收入

６７８．７３ ４４３．８９

营业利润

２２．１９ －６８．２２

净利润

１６．５２ －６８．１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８．１３ －３７７．４４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川化永昱公司

９５％

的股权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国有产权管理的有关的规定

，

公司已聘请具有资质的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四川华衡资产评估事务所

对川化永昱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

出具了审计和评估报告

，

并将评估结果报四川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备案

。

１

、

经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１２

〕

１５２

号

）

评估报告确认的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资产账面值为

６２０．１３

万元

，

评估值

６１８．４１

万元

，

评估减值

１．７１

万元

，

减值率

０．２８％

；

负债账面值

７７．２３

万元

，

评估值

７７．２３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

股东权益账面值

５４２．９０

万元

，

评估值

５４１．１９

万元

，

评

估减值

１．７１

万元

，

减值率

０．３２％

。 ”

为依据

，

本次转让值为

５１４．１３

万元

。

增值

２２９．１３

万元

。

２

、

本次评估方法

：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

，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

川化永昱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３

、

评估结论

在满足评估假设条件下

，

采用资产基础法

，

川化永昱评估基准日资产账面值为

６２０．１３

万元

，

评估值

６１８．４１

万元

，

评估减值

１．７１

万元

，

减值率

０．２８％

；

负债账面值

７７．２３

万元

，

评估值

７７．２３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

股东

权益账面值

５４２．９０

万元

，

评估值

５４１．１９

万元

，

评估减值

１．７１

万元

，

减值率

０．３１％

。

＠

在不考虑评估对象作为控股股权交易产生的溢价以及不考虑缺乏市场流动性折扣的前提下

，

川化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川化永昱公司

９５％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５１４．１３

万元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出让持有的川化永昱公司

９５％

的股权

，

具体转让方式如下

：

１

、

转让方式

：

根据

《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

》（

国资发产权

［

２００６

］

３０６

号

）

规定

，

本次股权

转让属同一控制下的内部资产转让

，

属关联交易

。

在公平自愿

、

协商一致的原则下

，

采取直接协议方式合法

转让

。

２

、

定价原则

：

本着公平

、

公正

、

不损害转让各方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

。

３

、

定价方法

：

以转让基准日评估机构评估价作为确认每股净资产的计价依据

，

并以该每股净资产值作

为本次股权转让的每股价格

。

４

、

转让价格

：

经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四川川化永昱化工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

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１２

〕

１５２

号

）

确认的

“

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资产账面值为

６２０．１３

万元

，

评估值

６１８．４１

万元

，

评估减值

１．７１

万元

，

减值率

０．２８％

；

负债账

面值

７７．２３

万元

，

评估值

７７．２３

万元

，

无评估增减值

；

股东权益账面值

５４２．９０

万元

，

评估值

５４１．１９

万元

，

评估减值

１．７１

万元

，

减值率

０．３２％

。 ”

为依据

，

本次转让值为

５１４．１３

万元

。

增值

２２９．１３

万元

。

公司出让持有川化永昱公司

９５％

的股权

，

投资成本为

２８５．００

万元

，

按评估确认的此次转让价为

５１４．１３

万

元

，

转让增值为

２２９．１３

万元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仍为国有控股集团内部的股权转让行为

，

国有股在川化永昱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并未发

生改变

，

川化永昱公司主体资格不受影响

，

不会影响该公司的正常运营

，

因此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

对员

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会产生影响

。

股权转让后职工身份不变

、

劳动关系不变

、

离退休职工待遇不变

，

原永

昱公司员工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继续上岗

，

并按国家有关劳动政策执行

。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需要处理的债权债务事项

，

川化股份和川化永昱公司现有的应收应付款项均为结

算期内正常往来交易款

，

均能及时结清

，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是为了回收资金

，

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需求

，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理顺四

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产权关系

，

实现资源有效整合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目前

，

公司与四川化工控股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是

１

，

７４８．５５

万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事后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本次会议关于出让持有的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是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

其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

遵循了公开

、

公正

、

公平及诚实信用的原则

，

程序是合法的

。

此关联交易未损害其他股

东的利益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其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

，

合法有效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也进行

了回避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二〇一二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

３

、

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川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收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下发的

《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关于给予川化

股份有限公司补贴

（

奖励

）

资金的批复

》（

青府函

〔

２０１２

〕

３１１

号

）。

该文的主要内容为

：“

你公司为我区的节能减

排

、

环境保护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做了大量工作

……

为我区的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

为了

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

，

维护企业的稳定和谐

，

经研究决定

，

特给予你公司补贴

（

奖励

）

资金

６０６０

万元

，

按规定

计入当期损益

”。

该项政府补贴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２５

日到账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有关规定

，

计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

。

特此公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５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

副董事长邱玉文的告知函

。

邱玉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

１０１．４６５４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２６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邱玉文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折合现有股本下股

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邱玉文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４－２５ ３４．２５ ２２．２４２８ ４４．４８５６ ０．０５５５％

２０１２－９－７ ２０．２６ １６３．５１１０ １６３．５１１０ ０．２０４０％

２０１２－９－２４ ２０．５８ ５０．１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 ０．０６２５％

２０１２－１２－７ ２０．５２ ４０．５６９１ ４０．５６９１ ０．０５０６％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２０．８７ １５．９０００ １５．９０００ ０．０１９８％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２１．０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０．１２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２１．１４ ８８．００００ ８８．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８％

２０１２－１２－２５ ２１．４０ １０１．４６５４ １０１．４６５４ ０．１２６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４－２５ ３０．７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４８％

合 计

－ － ６３４．７８８３ ７０７．０３１１ ０．８８２０％

注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减持股份对应的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４００８０

万股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减持股份所对应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８０１６０

万股

。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邱玉文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０３９．２８４１ ５．０４％ ３９３７．８１８７ ４．９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４．０１０９ ０．８３％ ５６２．５４５５ ０．７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７５．２７３２ ４．２１％ ３３７５．２７３２ ４．２１％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

均未超过

１％

。

２

、

本次减持符合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３

、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４

、

本次减持后

，

邱玉文不再是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特此公告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５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大北农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８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邱玉文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２７

号

１４

层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特别提示

一

、

本报告书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简称

“

１５

号准则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

关规定编写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无需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制度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

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大北农

”

或

“

公司

”）

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纬通

信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

五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邱玉文

上市公司

、

大北农 指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大北农

６

，

３４７

，

８８３

股的权

益变动行为

报告

、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邱玉文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国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２７

号

１４

层

其他国家永久居留权

：

无

在公司任职情况

：

历任江西泰和大北农公司总经理

、

湖南事业部总经理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

、

高级副总裁

、

饲料动保产业总裁

，

现任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

个人资金需要

。

二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邱玉文先生持有大北农

３９

，

３７８

，

１８７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１％

，

持股比例低于

５％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继续减少其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并将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邱玉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１０１．４６５４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２６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邱玉文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具体情况如

下

：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折合现有股本下股

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邱玉文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４－２５ ３４．２５ ２２．２４２８ ４４．４８５６ ０．０５５５％

２０１２－９－７ ２０．２６ １６３．５１１０ １６３．５１１０ ０．２０４０％

２０１２－９－２４ ２０．５８ ５０．１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 ０．０６２５％

２０１２－１２－７ ２０．５２ ４０．５６９１ ４０．５６９１ ０．０５０６％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２０．８７ １５．９０００ １５．９０００ ０．０１９８％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２１．０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０．１２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２１．１４ ８８．００００ ８８．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８％

２０１２－１２－２５ ２１．４０ １０１．４６５４ １０１．４６５４ ０．１２６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４－２５ ３０．７１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４８％

合 计

－ － ６３４．７８８３ ７０７．０３１１ ０．８８２０％

注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减持股份对应的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４００８０

万股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减持股份所对应当时公司股本总额为

８０１６０

万股

。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邱玉文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０３９．２８４１ ５．０４％ ３９３７．８１８７ ４．９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４．０１０９ ０．８３％ ５６２．５４５５ ０．７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７５．２７３２ ４．２１％ ３３７５．２７３２ ４．２１％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副董事长

，

其不存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

况

，

且最近

３

年未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

三

、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权益的情形

。

四

、

权利限制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

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

冻结等

。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副董事长

，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３

，

７５２

，

７３２

股目

前为高管锁定股

。

五

、

承诺事项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依法参

与证券市场交易

，

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大北农股票的情况如

下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邱玉文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９－７ ２０．２６ １６３．５１１０ ０．２０４０％

２０１２－９－２４ ２０．５８ ５０．１０００ ０．０６２５％

２０１２－１２－７ ２０．５２ ４０．５６９１ ０．０５０６％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２０．８７ １５．９０００ ０．０１９８％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２１．０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０．１２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２１．１４ ８８．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８％

合 计

－ － ４６１．０８０１ ０．５７５２％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

二

、

本报告书文本

。

上述备查文件置备于大北农证券部

。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邱玉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２７

号

１４

层

股票简称 大北农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邱玉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２７

号

１４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０３９２８４１

股 持股比例

：

５．０３９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０１４６５４

股 变动比例

：

０．１２６６％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３９３７８１８７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４．９１２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邱玉文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元旦”假期前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日 及 原 因 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加强基金投资运作的稳

定性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Ａ

信诚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５５０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

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日常申购

、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

２

）

如有任何疑问

，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或登录本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692

证券简称：远程电缆 公告编号：

2012-019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无锡裕德携创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无锡裕德携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5291.09

万元收购无锡

裕德携创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以上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22

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

披露的

《

关于收购锡裕德携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2-017

）

及

《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16

）。

2012

年

12

月

24

日

，

公司已向股权转让方胡一平

、

张凌飞

、

史舟明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3000

万元

。

无锡裕德携创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12

月

26

日在无锡市宜兴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并领取了

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变更为有限公司

（

法人独资

）

私营

，

法定代表

人姓名由胡一平变更为杨小明

。

特此公告

。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74

证券简称：中达股份 编号：临

2012-042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

式通知

，

于

12

月

24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和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由童爱平董事长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

，

决定聘请李群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

负责公司营销工作

。

附个人简历

：

李群 男 汉族 安徽合肥人 身份证号码

：

340103196002293514

1983.6-1986.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工业统计专业学习

2005.3-2007.10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1996.3-1997.6

合肥新光包装彩印厂 厂长助理

1997.7-1998.11

安徽紫星包装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998.12-2004.12

合肥金菱里克公司 营销部部长

2005.1-2011.9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1.9-2012.12

广州宏铭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完善公司组织架构及高管人员分工调整的议案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着科学规范和精简高效原则

，

公司设置董秘办公室

、

审计部

、

财务部

、

综合管理部

、

采购仓储部

、

技术保

障部等六个职能部门

，

销售职能由公司所属供销公司负责

。

董秘办公室和审计部为董事会工作部门

。

公司经营班子由总裁欧雪光

、

副总裁金玉媛

、

王务云

、

杨祚民

、

李群

、

总裁助理潘世新及总工程师陆宜佐

七人组成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

<

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

>

的议案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

》

修订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四

、

审议了

《

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议案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由于公司对江阴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阴金中达

"

，

为公司子公司

，

中外合资企业

，

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27

日

，

主要从事光解膜

、

多功能膜的开发与生产

，

销售本公司产品

，

注册资本

1500

万美元

。 ）、

常州钟

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常州钟恒

"

，

为公司子公司

，

中外合资企业

，

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21

日

，

主要从事

光解膜及多功能膜的开发

、

制造

，

销售自产产品

，

注册资本

3340

万美元

。 ）

负有大额到期未清偿债务

（

欠江阴金

中达

5700

万元

，

欠常州钟恒

1300

万元

），

江阴金中达和常州钟恒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依

法作出决议

，

将依法向管辖法院提出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

。

由于公司为利益相关方

，

公司委派董事在

江阴金中达

、

常州钟恒上述董事会会议上均回避了表决

。

同日

，

江阴金中达和常州钟恒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了关于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书

，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已接收该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

鉴于上述情况

，

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

，

就江阴金中达和常州钟恒上述行为对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后期应对措施进行了初

步讨论

，

议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妥善处理公司可能面临的破产重整事宜

，

并及时

、

完整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一旦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2-062

债券代码：

122100

债券简称：

11

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华仪集团

"

）

通知

，

华仪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2,550

万股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目前

，

华仪集团持有本公司

198,802,500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73%

，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

为

183,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73%

。

特此公告

。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2-026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通用合作开发的柔性线

首批加工中心样机完成试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打破中国汽车行业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

降低生产制造和设备维护成本

，

提高市场竞争能

力

，

2012

年

2

月始我公司与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发动机柔性生产线

（

详见

2012

年

2

月

24

日三大证券

报刊登的公司

2012-006

号公告

）。

日前

，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

公司与上海通用合作开发的柔性线首批加工中

心样机完成试制

。

特此公告

。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南京高科 股票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2-027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

出售部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减持公司所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

代码

600030

；

证券简称

：

中信证券

）

股份

8,500,000

股

，

交易产生的净利润约为

5,440

万元

，

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10%

。

自

2012

年

11

月以来

，

通过二级市场交易

，

公司已累计净减持所持中信证券股份

20,600,000

股

，

累计实现净

利润约

12,597

万元

。

目前

，

公司持有中信证券股份的余额为

71,223,634

股

。

特此公告

。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200054

证券简称：建摩

B

公告编号：

2012-086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目前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

因公司仍在筹划讨论重大事

项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建摩

B

，

证券代码

：

200054

）

将继续

停牌

，

至公司发布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